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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條:更新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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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進口商和食物分銷商 

登記制度 



4 

食物進口商和分銷商登記制度 

 任何從事食物進口或分銷業務的人士需向食環署
署長登記 

 “食物進口商” 

 “食物分銷商” 

 

 登記制度有助食環署署長在發生食物事故時，迅
速追踪食物來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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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資料 

食物入口商/食物分銷商須提供以下必要資料︰ 

食物商詳情 

業務地址，業務形式(進口或分銷) 

聯絡資料 

    - 聯絡人的姓名 

    - 緊急聯絡電話號碼 

進口或/及分銷的食物類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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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資料 

 

 根據食物安全條例第17條，已登記食物進口商╱食
物分銷商如在其登記申請或登記續期申請中提供的
資料有所變更，須在該項變更發生後30天內，將
該項變更以書面通知食環署署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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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資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http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forms/fehb246.html 

FEHB 246 

http://www.fehd.gov.hk/english/forms/fehb246.pdf
http://www.fehd.gov.hk/english/forms/fehb246.pdf
http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forms/fehb24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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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資料 

 

 可親身╱以郵寄方式╱以傳真方式提交表格 ，也可
在網上以登記時提供的密碼提出
(https://www.fics.gov.hk) 

 更新資料毋須得到食環署批准╱繳交任何費用 

https://www.fics.gov.hk/
https://www.fics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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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資料罰則 

 

 

 已登記的食物入口商/食物分銷商無合理辯解而沒
有按照規定更新資料，即屬犯罪，可被處最高罰
款10,000元及監禁3個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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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查詢，可電郵 
fso_enquiry@fehd.gov.hk  

或於辦公時間致電 

2156 3017 / 2156 3034 

與本署職員聯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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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 


